
深交所投教|投资者服务热线问答（2020 年

第 4 期) 关于创业板新股申购

编者按：近期，较多投资者通过深交所投资者服务热线（400-808-9999）咨

询关于创业板新股申购的相关事宜。为帮助投资者进一步了解相关规定，本所整

理了投资者咨询较为集中的问题，供投资者参考。

1. 创业板施行注册制后，投资者参与网上申购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答：投资者参与创业板新股网上申购需满足以下几方面条件：

一是符合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条件，且已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

二是符合关于持有市值的要求，即投资者证券帐户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的市值在 1万元以上（含 1万元）。

提醒投资者注意，新股申购市值仅计算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和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其他限售 A股、退市股票、优先股、B股、债券、基金等证券不纳入计

算范围。

2. 个人投资者参与创业板股票网上申购时，如何计算所持有的市值？

答：根据《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2018 年修订）》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细则》）的规定，以投资者为单位，按其 T-2 日（T日为

发行公告确定的网上申购日，下同）前 20 个交易日（含 T-2 日）的日均持有市

值计算。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多个证券账户市值合并计算。不合格、休

眠、注销证券账户不计算市值。

3. 如何计算网上投资者的可申购额度？

答：根据《网上发行细则》的规定，以网上投资者持有的市值确定其网上可

申购额度，每 5000 元市值可申购一个申购单位，不足 5000 元的部分不计入申

购额度。

每一个新股申购单位为 500 股，申购数量应当为 500 股或其整数倍，但最

高申购数量不得超过当次网上初始发行数量的千分之一，且不得超过

999,999,500 股，如超过则该笔申购无效。

投资者可以通过所托管的证券公司查询其持有的市值、可申购额度等信息。

4. 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是否每个账户都能参与创业板新股网上申

购？



答：根据《网上发行细则》的规定，在申购时间内，网上投资者按照委托买

入股票的方式，以发行价格填写委托单进行申购。新股申购一经深交所交易

系统确认，不得撤销。同时，投资者只能使用一个有市值的证券账户参与网

上申购。对于同一只创业板新股，如果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申购，以深

交所交易系统确认的该投资者的第一笔有市值的证券账户的申购为有效申

购；如果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申购，以深交所交易系统确认的该投

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为无效申购。

5. 投资者如何查询创业板新股配号及中签结果？

答：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查询创业板新股配号及中签结果：（1）通过

所在证券公司交易终端查询；（2）通过拨打电话 400-808-9999 进行语音自助查

询（根据语音提示按 1查询，人工接听则无法查询）。同时，投资者还可以通过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布的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查询是否中签。

6. 投资者参与创业板新股网上申购，应如何缴纳申购资金？

答：根据《网上发行细则》的规定，投资者在提交创业板新股网上申购委托

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在申购新股中签后，投资者应依据中签结果履行资金交收

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认购资金

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

行承担。

提醒投资者注意，“T+2 日日终”的具体截至时点由证券公司根据实际情况

和投资者约定，投资者资金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

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如不

得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参与上述证券网上申购的，结算公司将对其申购做无效

处理。

7. 投资者如何查询创业板新股发行信息？

答：投资者可登录深交所官网（www.szse.cn），通过“首页-快速入口-IPO

信息查询专区”查询创业板新股发行相关信息。

提醒投资者，在参与创业板新股网上申购时，应认真阅读发行人的网上发行

公告，关注发行方式、申购代码、申购时间、申购上限和发行价格等关键信息，

并严格按照发行公告中的流程进行申购，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8. 个人投资者能否参与创业板新股网下申购？



答：不能。根据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承销相关规定，参与创业板股

票网下申购的投资者为参与网下询价并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网下投资者

包括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保险公司、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和私募基金管理人等专业机构投资者，其应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总市值不少于 1000 万元（含）。

9. 创业板网上网下配售的比例为多少？

答：创业板改革借鉴了科创板相关经验，提高网下初始比例，将发行后总股

本 4 亿股以下和 4 亿股以上（或发行人尚未盈利）的网下初始发行比例分别提

高至 70% 和 80%。提高网下投资者配售比例，主要考虑提升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

新股发行定价的有效性，同时强化对网下机构投资者的报价约束，促进新股发行

合理定价，进一步维护所有参与新股发行投资者的利益。

同时，充分考虑网上投资者利益，结合创业板存量中小投资者较多的实际情

况做出差异化安排，将网下向网上的回拨比例相应提升，保障网上投资者的获配

数量。对于网上有效申购倍数超过 50 倍、低于 100 倍（含）的，回拨比例为本

次发行量的10%，网上有效申购倍数超过100倍的，回拨比例为本次发行量的20%。

10. 参与创业板网下询价的投资者可否再参加网上申购？

答：根据《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0 年修订）》

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配售对象已参与某只新股网下报价、申购、配售的，不得参

与该只新股网上申购。

（免责声明：本栏目问答仅为投资者教育之目的而发布，不构成投资建议。

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深圳证券交易所力求本栏目问答所涉及信息准确可

靠，但并不对其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作出任何保证，对因使用本栏目问答引

发的损失不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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